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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生活中，工作中不小心
崴了脚，很多人会觉得是小事，歇
两天就好了。但如果几天后去医
院检查，发现竟然骨折了，这种情
况还能被认定为工伤吗？用人单
位觉得存在“二次受伤”的可能，又
该怎么办？近日，龙井市人民法院
就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

2024年 5月 30日上午11点
左右，于某在某快餐店工作时，不
慎崴伤了右脚，觉得问题不大，便
坚持完成了当天的工作。下班后，
她通过微信向经理汇报了受伤情
况，并发送了脚部照片。经理了解
后，安排她次日休息一天。5月31
日，于某自行购买药品处理，在家
休息。然而，脚痛并未明显好转，
于是在6月1日前往医院检查，最
终被诊断为“右足舟骨骨折”。

随后，于某向行政机关申请了
工伤认定。行政机关经过调查，认
定于某的情况属于工伤。但快餐
店方面对此提出了异议，并向法院
提起诉讼。快餐店认为：于某崴脚
后没有立即就医，中间隔了一天
多，不排除她在这段时间里因为其
他原因“二次受伤”导致骨折。因

此，骨折可能不是在上班时发生
的，不应认定为工伤。

法院经过审理，最终判决驳回
了快餐店的诉讼请求，维持了行政
机关的工伤认定决定。法院的判
决主要基于以下三点理由：

一是受伤事实清楚，符合工伤
情形。于某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
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工作中）不慎
崴脚受伤，这一点双方都认可，符
合《工伤保险条例》中应当认定为
工伤的情形。

二是延迟就医符合常理，诊疗
过程正常。脚部扭伤后，伤情有一
个发展过程，普通人很难立即判断
是否骨折。于某在受伤后先观察、
自行用药，发现情况没有好转再去
医院检查确诊，这一做法符合大多
数人的认知和习惯，是合情合理的。

三是用人单位“举证不能”，也
是本案的核心。快餐店怀疑于某
是“二次受伤”，但这仅仅是一种猜
测。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
当职工认为是工伤，而用人单位不
认同时，举证责任在于用人单位。
也就是说，快餐店需要拿出确凿的
证据来证明于某的骨折确实是离

开工作岗位后因其他原因造成的。
然而，在整个过程中，快餐店

始终未能提供任何有效证据来证明
其“二次受伤”的主张。因此，快餐
店需要承担举证不力的法律后果。

法官说法：职工受伤后，应及
时与单位沟通并注意留存证据。
于某在受伤后第一时间通过微信
向经理汇报并发送照片，这个行
为在她后续的工伤认定提供了有
力的关键证据。这提醒广大劳动
者，在工作过程中受伤，务必及时
告知单位，并最好通过书面、微信
等可以留存记录的方式沟通，以
备不时之需。

工伤认定中，用人单位的举证
责任是关键。我国法律为了保护
处于相对弱势的劳动者，特别规定
了在工伤认定争议中，如果用人单
位不认为是工伤，那么必须由单位
来提供反证。不能仅凭怀疑和猜
测就否定职工的工伤认定申请。
这既体现了对劳动者的倾斜保护，
也督促用人单位规范管理，积极为
职工缴纳工伤保险，共同构建和谐
的劳动关系。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10月24日下午，长春市中级
人民法院第七期“芳草法官读书
会”在浓厚的氛围中如期举行。本
次读书会以“入库案例写作经验交
流”为主题，旨在深入探讨人民法
院案例库优秀案例的创作经验与
方法，进一步提升法官队伍的案例
培育、撰写与转化能力，统一法律
适用尺度，促进司法公正与效率。

活动伊始，主持人在热情洋溢
的开场词中，引用了“法律的生命
在于经验，而非逻辑”这一经典法
谚，深刻阐释了法律实践性的本
质。主持人介绍，人民法院案例库
是司法实践中“活的经验”的精华
荟萃，不仅是统一法律适用、规范
自由裁量权的权威载体，更是法律
实务工作者洞察司法前沿、精进业
务能力的“案头宝典”。能够入选

案例库的案例，经历了从“个案审
理”到“类案指导”的升华与淬炼，
凝结了承办法官对案件事实的精
准把握、对法律精神的深刻阐释以
及对裁判文书说理的反复雕琢，是
一项极具价值的司法创造活动。
主持人强调，本次分享会聚焦于如
何从海量案件中识别有潜力的“种
子”，并将其雕琢成符合案例库标
准的“标杆”，是一次关于“方法论”
的深度交流。

在经验分享环节，长春地区四
位具有案例库成功入库经验的法
官先后登台，倾囊相授。随后的自
由交流环节将现场气氛推向高
潮。针对干警们提出的“如何在案
件办理过程中以及立案、审判、执
行各环节发现和识别可培育的案
例”“如何提升作者对案例入库价

值的表述能力”“如何把握‘忠于案
件事实’与‘适度前瞻引领’之间的
平衡”等困惑，几位分享者给出了
具体建议。

“芳草”萋萋，薪火相传。长春
中院“芳草法官读书会”已成功举
办七期，日益成为该院文化建设与
业务交流的重要品牌。本次聚焦
案例写作的经验交流会，不仅为全
院干警提供了宝贵的学习机会，更
营造了潜心钻研、比学赶超的浓厚
学术氛围。长春中院将继续以读
书会为平台，持续关注司法实践中
的热点难点，激发干警的思考与创
作热情，努力将更多的审判实践经
验转化为推动法治进步的源头活
水，为实现司法公正与效率的统一
注入不竭动力。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近日，长春市二道区人民法
院民事审判第二庭成功化解一
起因司乘口角引发的侵权责任
纠纷案件。在承办法官的专业
引导与温情调解下，原本争执不
下的双方当事人最终放下对立、
互谅互让，实现了案结事了。

庭审中，原、被告双方各执
一词，情绪激动。原告诉称，其
在前一晚乘坐网约车时与司机
（被告）发生口角，被告击打其前
胸导致其身体抽搐并住院就
医。被告则辩称自己仅为“轻微
推搡”，认为原告身体不适系自
身疾病所致。双方就医疗费、误
工损失等赔偿责任的认定争议
较大，庭审气氛一度紧张。

面对僵局，承办法官并未
简单地一判了之，而是敏锐地
把握到化解矛盾的关键在于疏
导情绪、弥合分歧。承办法官
一方面安抚当事人情绪，充分
说明诉讼可能带来的时间成本

和潜在风险，另一方面引导双
方换位思考，体谅彼此“在外打
工都不容易”的难处。经过法
官反复、耐心的沟通，法理与情
理得以在庭审中交融，双方的
态度逐渐从尖锐对立转向理性
协商。

最终，在法官的主持下，双
方当事人各自做出让步：原告
主动减少了部分误工费的诉
求，被告也同意承担原告的医
药费、救护车费及部分误工损
失，达成调解协议。这场纠纷
得以圆满化解。

本案的成功调解，是二道
法院坚持“司法为民、公正司
法”的生动实践。二道法院将
不断深化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
作，努力将更多矛盾化解在庭
前、解决在萌芽状态，为辖区和
谐稳定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服
务和保障。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10月24日，抚松林区基层
法院组织开展第十七期“周分
享”活动，干警认真学习了《习近
平法治思想学习纲要》后深受启
发，收获颇丰。通过此次“周分
享”活动，干警们进一步深刻认

识到习近平法治思想内涵丰富、
意义深远。大家表示，将持续深
入学习领会，切实把习近平法治
思想贯彻到日常工作与生活的
方方面面，为建设法治中国贡献
自己的力量。 林小喆

近日，抚松县露水河镇居
民李先生与家人将一面写有“为
民排忧 情深似海”的锦旗送至
省公安厅森林公安局抚松森林
公安分局露水河森林派出所。

10月18日下午，露水河森
林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称其
同行采蘑菇的同伴在山中失
联。秋季山林夜间气温骤降、
环境复杂，失联人员面临较大
安全风险。接警后，派出所立
即启动应急救援预案，根据报
警人提供的线索迅速研判搜救
范围，并充分发挥“警地融合”
机制优势，联合林场护林员及
熟悉地形的群众组成救援队，

协同展开搜救。
救援过程中，一组人员进山

开展地毯式拉网排查，另一组
则由民警驾驶警车在失联区
域鸣响警笛、燃放鞭炮，为迷
路群众传递方位信息。经过
七个多小时的持续搜寻，结合
地形分析与定向排查，搜救范
围逐步缩小。当日23时左右，
救援人员最终在野猪沟梁子附
近的石崖下找到李某。当时李
某身体已十分虚弱，民警第一
时间为其采取保暖措施，并补
充水分和食物，随后合力将其背
出密林。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悉心调解化纠纷 司法温情促和谐

长春市二道区法院
成功调解一起侵权责任纠纷案

抚松森林公安分局成功救援走失群众

抚松林区基层法院组织开展
2025年第十七期“周分享”活动

聚焦案例写作经验 共话司法实践智慧

长春中院举办第七期“芳草法官读书会”

上班崴脚没在意，两天后查出骨折算工伤吗？
法院这样判！


